
臨
時
政
府
文
牘

大
總
統
令
內
務
司

法
部

文

近
世
各
國
刑
罰
對
於
罪
人
或
奪
其
自
由
或

絕
其
生
命
從

禾
有
濫
加
刑
威
虐
及
身
體
如

體
罰
之
甚
者
蓋
民
事
案
件
有

賠
償
損
害
回

復
原
狀
之
條
刑
事
案
件
有
罰
金
拘
留
禁
錮

大
辟
之
祥
稱
情
以
施
方

得
其
平
乃
有

圖
宣

吿
之
輕
便
執
行
之
迅
速
逾
越
法
律
擅
用
職

權
漫
施
笞
杖
之
刑
效
多
枉
縱
之
獄
者
甚
爲

有
司
不
取
也
夫
體
罸
司
度
爲
萬
國
所
屛
棄

中
外
所
譏
評
前
淸
末
葉
雖
懸
爲
禁
令
而
省

率
無
方
奉
行
不
力
頃
聞
上
海
南
市
裁
判
所

審
訊
案
件
猶
用
戒
責
且
施
之
婦
女
以
滬
上

開
通
最
早
四
方
觀
聽
所
繫
之
地
而
員
司
猶

踵
故
習
則
其
他
各
省
官
吏
保
無
有
乘
民
國

初
成
法
令
未
具
之
際
復
萌
故
態
者
亟
宜
申

明
禁
令
迅
予
革
除
爲
此
令
仰
該
部

速
行
通

飭
所
屬
不

論
司
法
行
政
各
官
署
審
理
及
判

决
民
刑
案
件
不
准

再
用
笞
杖
枷
號
及
他
項

不
法
刑
具
其
罪
當

笞
杖
枷
號
者
悉
改
科
制

金
拘
留
詳
細
規
定
突
之
他
日

法
典
此
令

大
總
統
令
財

政
部
文

據
該
部
呈
稱
擬
另
刊
新
模
鼓
鑄
紀
念
幣
就

中
一
千
禹

元
上
刊
第
一
期
大
總
統
肖
像
流

通
遐
通
垂
爲
美
談

具
踪
通
用
新
幣
花
紋
式

樣
亦
應
一
律
史
中
請
將
花
紋
酌

定
頒
發
分

令
各
省
造
幣
廠
鼓
鑄
以
資
遵
守
等
情
別

來

査
幣
制
故
民
新
民

耳
目

自
屬
要
圖
所
請
以

一
千
萬
元
上
刊
第
一
期
大
總
統
肖
像
以
爲

紀
念
一
節
應
准
照
行
其
餘
通
用
新
幣
花
紋

中
間
應
繪
五
穀
模
型
取
豐
歲
足
民
之
義
垂

勸
農
務
本

之
規
爲
此
訓
令
該
部
即
便
遵
照

速
將
新
模
印
就
分
令
各
省
造
幣

廠
照
式
鼓

鑄
可

也
此
令

大
總
統
批
准
陸
軍
部
文

呈
悉
發
揚
國
威
端
賴
軍
隊
軍
隊
骨
幹
全
在

軍
官
該
部
成
立
之
月
月中
∊

，
空

軍
軍
官
學

校
爲
造
敦
初
級
軍
官
之
所
自
係
爲
亟
國
民

國
軍
事
進
行
起
見
殊
堪

察
慰
益
閱
所
呈
陸

軍
軍
官
學
校
暫
行
條
例
二
十
八
條
胥
屬
妥

洽
自
應
照
准
仰
即
遵
照
事
理
升

也
此
批

財
政
部
通
吿
各
省
文

湖
北
廣
東
等
省
各
造
幣
廠
廠
長
鑒
机
國
旣

成
幣
制
宜
逶
統-

此
國
人
之
同
情
惟
統
一

辦
法
必
自
定
本
位
始
血
定

令
位
又
必
擇
世

之
良
者
從
之
本
位
之
良
者
惟
金
本
位
或
金

瞧
兌
本
位
然
此
二
者
無
論
捷
門
一
種
皆
須

先
月

大
宗
儲
金
刻
下
吳
雖
辦
到
處
此
新
書

交
號
時
代
不
收
不
可
猝
一
又
小
能
惟
日
暫

收
售
章
另
刊
新
模
鑄
作
紀
念
幣
侯
時
局
大

定
儲
金
有
著
再
籌
酌
新
幣
本
位
現
在
正
規

定
紀
念
幣
鋼
模
造
就
後
即
行
寄
交
照
鑄
財

政
部
陽

來

件

雲
南
共
和
國
民
會

章
程

（
續
）

第
八
章

集
會

第
二
十
七
條

本
會
設
事
務
所
於
楚
姚
鎭

巷
爲
集
會
場
及
辦
公
之
所

第
二
十
八
條

本
會
每
半
年
開
大
會
一
次

每
月
開
職
員
會
一
次
如
有

特
別
事
件
發
生
有
會
員
十

人
以
上
之
要
求
經
評
議
部

議
决
後
可

開
臨
時
會
議

第
二
十
九
條

凡
開
會
日
期
由
本
會
職
員

規
定
前
一
星
期
報
吿

第
九
章

經
費

第
三
十
條

本
會
經
費
不
挪
移
他
項
公
欵

得
募
集
經
常
捐
特
別
捐
二
種

甲

特
別
捐

隨
意
捐
助

乙

經
常
捐

每
月
每
會
員
二
角

第
三
十
一
條

本
會
所
收
特
別
捐
經
常
捐

皆
由
本
會
發
行
報
紙
上
登

載
鳴
謝

第
十
單

自
治

第
三
十
二
條

本
會
會
員
如
遇
婚
喪
晏
會

及
平
日

飮
食
衣
服
宜
尙
儉

樸
且
必
購
用
國
貨
以
保
權

利

第
三
十
三
條

本
會
會
員
旣
以
公
益
爲
己

任
必

先
敦
品
勵
行
人
各
自

治
爲
國
民
之
表
率

第
三
十
四
條

入
會
之
人
不
得
嫖
娼
聚
賭

傷
害
風
俗
正
宜
禁
戒
合
種

嗜
好
員
行
個
人
自
治
之
方

至
於
剪
髮

大
足
尤
宜
躬
先

倡
導

第
十
一
章

賞
國

第
三

十
五
條

本
會
職
員
及
會

員
如
有
破

壞
本
會
名
譽
或
放
棄
責
任

及
假
本
會
之
名
招
搖
者
交

評

議
部
議
處
如
與
利
民
事

有
關
係
者
由
本
會
陳
請
司

法
處
審
辦

第
三
十
六
條

本
會
職
員
中
如
有
克
盡
厥

職
不
辭
勞
怨
者
應
由
評
議

鄕
從
優
議
酬

第
三
十
七
條

本
冒
會
員
有
品
行
端
正
確

無
一
四

嗜
好
者
應
由
會
中

開
會
議
决
推
爲
辦
事
職
員

附
則

本
章
程
自
議
决
宣
布
之
日

爲
始
即
生
効
力
若
有
不
完

鬱
或
難
行
之
處
由
會
員
提

出
經
評
議
部
議
决
後
可
以

添
補
修
改

雲
南
國
民
演
說
會

章
程

（續）

第
二
十
六
條

演
說
婚
喪
晏
會
宜
從
節
儉

不
得
迷
信
神
敎
風
水
致
多
濫
費

第
二
十
七
條

演
說
推
廣
男
女
小
學
廣
造

國
民
立
地
方
自
治
之
基

第
二
十
八
條

演
說
公
民
權
利
之
可
貴
不

可
放
棄
責
任
致
削
公
權

第
二
十
九
條

演
說
地
方
自
治
爲
興
利
除

弊
之
機
關
選
擧
職
員
須
以
品
行

心
術
才
具
爲
要
不
得
徇
情
濫
擧

貽
誤
地
方

第
三
十
條

演
說
種

吸
洋
烟
之
害
及
剪
髮

天
足
之
益

第
三
十
一
條

演
說
時
如
有
反
對
辯
難
者

須
婉
言
開
導
不
得
惡
語
爭
論

第
三
十
二
條

以
上
各
條
外
如
有
關
於
地

方
治
安
及
興
利
除
弊
等
事
亦
可

因
地
立
說

第
十
一
章

戒
約

第
三
十
三
條

木
會
演
說
員
及
巡
視
員
不

得
假
藉
本
會
名
義
爲
個
人
之
行

爲

第
三
十
四
條

本
會
演
說
有
違
反
本
冒
宗

旨
及
演
說
條
件
與
規
第
者
即
處

罸
出
會

第
十
二
章

附
則

本
會
章
程
有
不
完
備
之
處
得
通
時
參

酌
增
改
惟
須
經
衆
議
决
方
可

追
悼
粤
中
倡
義
死

事
諸
烈
士
通
吿

鳴
呼
今
而
後
我
神
州
六
國
民
其
長
飮
共
和

之
幸
樂
乎
抑
亦
思
具
搆
是
幸
樂
之
代
價
爲

何
物
質
耶
夫
非
我
最
可
親
愛
可
崇
敬
可
嗚

悒
的
一
般
有
名
無
名
之
鼎
鼎
清
濟
諸
先
烈

之
頭
之
血
之
心
腑
膚
肉
所
交
易
而
得
而
默

然
肅
其
靈
魂
上
拱
授
於
我
生
存
之
同
胞
者

邪
抑
思
乎
百
粤
山
川
風
雪
齡
然
而
起
革
命

之
初
潮
也
潮
音
怒
興
烈
魄
通
日
甲
午
而
后

靑
天
白
日
漢
幟
隆
數
找
陸
皓
東
烈
士
實
首

殉
焉
而
朱
邱
二
烈
同
痛
於
稿
階
二
程
遭
慘

於
狸
獄
目
時
厰
後
不
甘
前
仆
繼
起
發
奮
者

則
庚
子
惠
州
之
役
一
百
在
亡
挫
組

而
還
我
史
烈
士
堅
如
銓
以
身
殉一
擊
國
云

先
河
此
其
最
古
殆
因
緣
破
離
株
系
重
牢
若

暘
烈
遽
雲
鄭
烈
弼
臣
陳
烈
孔
屛
洎

辛
丑

省
役
之
梁
烈
慕
義
洪
烈
全
醒
諸
賢
曁
所

有
名
不
具

詳
之
諧
志
士
者
咸
負
知
覺
之
先

耆
義
如
飴
眞
嶺
海
之
蒸
民
哉
英
風
巅
揚
新

局
斯
造
薄
海
我
烈
華
萃
穗
城
甘
白
刃
而
成

仁
者
固
匪
限
於
粤
嶠
之
理
靈
如
葛
謙
諸
烈

士
之
就
義
於
前
倪
嘆
典
謝
明
星
諸
烈
士
之

被

禍
於
後
溫
生
財
烈
士
起
黃
花
岡
之
七
十

二
賢
收
殿
以
陳
敬
嶽
林
冠
慈
二
公
其
營
叢

一
身
袵
席
雨
道
之
誠
固
皆
內
外
合
符
後
先

同
揆
矣
今
者
民
國
殆
大
定
矣
追
維
旣
往
天

道
未
張
人
事
參
迕
之
時
我
諸
烈
士
或
奔
而

隄
或
植
而
蹶
心
苦
四
功
高
記

日
君
子
聽
磬

聲
而
思
死
封
疆
之
臣
仲
尼
以
能
執
干
戈
衞

社
稷
且
勿
殤
童
古
人
故
恒
有
刻
木
而
祭
結

蒲
而
葬
者
旅
人
等
爰
本
古
續
掬
羣
誠
訂
於

中
華
民
國
元
年
三
月
五
日
下
午
一
時
在
南

京
中
正
街
開
會
爲
粤
中
後
先
諸
義
烈
追
悼

其
在
大
之
靈
用
敢
傳
吿
全
國
敬
乞
各
界
同

胞
屆
時
惠
臨
襄
瞠
並
望
錫
以
悼
辭
挽
章
以

彰
盛
烈
不
勝
公
紉
之
至
謹
此
奉
佈

，

盧
極
輝

李
應
生

趙
士
北

張
國
元

徐
百
容

錢
樹
芬

黃
士
龍

徐
尙
忠

伍
宗
珏

謝

敦

徐
少
秋

易
廷
熹

鄺

灼

徐
申
伯

林
直
勉

伍
冠
球

鄧
展
廳

黃
應
忠

藍
任
大

孫
幹
昆

徐
時
嵩

楊
鎭
歸

孫
廷
撰

孫
仙
霞

馮
裕
方

王
峻
仙

張
超
神

梁
秩
文

吳

涵

董

潤

王

棠

梁
鉅
屛

孫

琬

黃
晋
三

畢

訊

孫

斑

王
之
聀

吳

鎭

陳
粹
芬

徐
紹
楨

任
鴻
集

盧
慕
貞

胡
漢
民

但

纛

孫

科

發
起
人

孫

文

着
友
梅

黃
傑
亭

王
寵
惡

陳
治
安

李
日
生

陳
錦
濤

羅
文
莊

陳
武
昌

朱
卓
文

關

署

謝
坤
林

李
達
賢

關
應
麟

朱
資
生

陸

平

馬
自
由

邱
文
紹

饒
如
焚

夏
百
子

梁
炎
郞

林
朝
漢

余
森
郞

吳
成
滿

黃
慕
松

雷
祝
三

橋
喬
林

金
浦
崇

朱
本
富

李
曉
生

鄭
憲
武

余

變

陳
興
漢

劉
元
特

陳
鉄
五

歐
陽
榮
之

盧
仲
博

盧
熾
雨

劉
素
英

李
性
民

陸
文
輝

李
伯
眉

楊
仕
東

徐

田

伍
宏
漢

黎
鐵
魂

梁

安

鄺

桓

中
華
民
國
海
軍
協

會
簡
章

▲
緣

起

武
漢
起
義
全
期
響
應
南
北
統一
共
和
吿
成

從
此
革
命
之
事
業
終
而
對
外
之
競
爭
起
然

環
球
列
强
挾
其
堅
中

利
兵
以
謀
我
者
在
海

而
不
任
陸
是
則
此
後
立
國
之
要
每
軍
尙
矣

顧
吾
國
之
海
軍
果
何
如
者
甲
午
一
役
東
敗

於
日
本
割
地
賠
欵
隻
艦
無
存
推
究
其
源
勢

不
得
不
痛
心
疾
首
於
政
令
失
常
事
權
牽
掣

平
時
旣
乏
敎
養
之
素
臨
事
又
多
遺
算
之
疵

遂
致
封
豕
長
蛇
薦
食
上
國
今
際
民
政
維
新

萬
象
更
始
之
會
使
每
軍
長
此
因
循
不
變
恐

我
大
漢
之
憂
不
在
蕞
開
東
胡
而
在
神
州
禹

域
之
外
是
豈
特
謀
國
者
之
所
羞
亦
同
人
不

克
負
荷
所
學
之
咎
因
不
揣
刀
之
不
逮
爰
集

同
志
創
一
海
軍
協
會
上
促
當
道
以
實
行
下

敗
國
民
之
輿
聽
外
究
海
軍
之
趨
勢
内
化
診

域
於
未
萌
意
見
旣
消
事
權
自
一
改
良
固
有

建
設
未
來
成
我
鐵
壁
金
城
以
冀
大
漢
神
威

與
日
月
同
光
照
於
無
極
僅
亦
愛
國
諸
彥
所

弗
棄
者
歟
附
簡
章
如
下

1

簡

章

第一
章

綱
要

第
一
條

本
會
爲
中
華
民
國
海
軍
同
志
所

組
報
定
名
曰
中
華
氏
國
海
軍
協

會

第
二
條

本
會
以
改
良
固
有
建
設
未
來
研

究
世
界
海
軍
之
超
勢
促
當
道
七

實
行
爲
宗
旨

第
二
條

凡
中
華
民
國
海
車
士
官
均
得
爲

本
會
會
員

第
四
條

凡
朝
野
知
名
之
士
雖
非
海
軍
人

員
面

表
同
情
於
本
會
者
本
會
皆

推
月
名
譽
贊
咸
員

第
五
條

本
曾
職
員
如
左

會
長-

人

副
會
長
一
人

文
廣
幹
事
二
人

庶
務
幹
事
二
人

會
計
幹
事
二
人

第
六
條

會
長
代
表
本
會
總
理一
切
會
務

擔
負
責
任

第
七
條

副
會
長
襄
明
會
長
處
埋
會
務
面

負
責
任

第
八
條

文
牘
幹
事
專
掌
會
內一
切
文
廣

第
九
條

庶
務
幹
事
專
掌
會
内
一
切
庶
務

第
十
條

會
計
幹
事
專
掌
曾
內
一
切
欵
項

以
下
略

第
一
章

事
務

第
二
十
五
條

本
會
會
員
應
於
道
德
學
同

有
互
相
規
勉
之
責
凡
關
於

共
謀
道
德
學
識
進
步
之
事

本
會
槪
得
提
倡

第

條

本
會
會
員
務
期
聯
絡
感
情

協
同
志
意
凡
關
於
活
潑
精

神
體
格
之
運
動
本
會
均
得

提
倡

第
一
十
七
條

凡
關
於
海
軍
故
良
政
策
或

應
行
創
辦
之
政
事
經
本
會

議
决
後
可
由
本
會
具
意
見

書
條
陳
當
道
以
備
採
納
惟

不
等

因
個
人
權
利
而
牽
涉

大
局

第5-

十
八
條

凡
在
各
埠
會
員
遇
有
關
於

海
軍
事
務
或
關
於
海
軍
之

特
別
新
聞
應
即
據
實
函
吿

本
會
以
通
聲
氣

第
二
十
九
條

本
會
設
有
月
報
名
曰
海
軍

協
會
耀
誌
章
程
另
詳

第
四
章

經
費

第
三
十
條

本
會
會
員
於
入
會
時
須
捐
納

銀
乙
元
外
分
特
別
捐
常
年
捐

臨
時
捐
三
種
爲
本
會
經
費

第
三
十
一
條

特
別
捐
由
會
員
或
名
譽
贊

成
員
能
力
之
所
及
無
論
何

時
不
拘
多
寡
隨
捐
隨
納

第
三
十
二
條

常
年
捐
按
照
會
員
月
收
薪

水
百
分
之
一
定
期
捐
納
不

得
推
諉
游
移

第
三
十
三
條

臨
時
捐
如
遇
有
非
常
事
故

須
欵
無
著
時

由
會
長
開
臨

時
會
議
酌
諒
捐
納

▲
附

則

第
三
十
四
條

本
會
會
所
暫
設
於
南
京
下

關
儀
鳳
門
外

下
略

發
起
人

朱
聲
崗

姚
葵
吊

劉
華
式

王
傳
烱

湯
卿
銘

吳
振
南

宋
文
鬪

余
振
興

林
國
賡

任
光
字

劉
勳
名

奚
定
謨

夏
孫
頭

陳

復

朱
天
森

呂
德
元

郁
邦
彥

謝
剛
哲

王

統

沙
國
時

丁
士
芬

劉
永
書

汕
樹
德

李
右
文

唐
伯
勳

李
毓
麟

凌

霄

朱

偉

王
時
澤

蒼
擧
規

同

敗

報

吿

上
海
財
政
部
收
捐

報
吿

，製
造
局
經
募
各
廠
處
捐

助
車
餉
細
數
淸
册

今
將
各
廠
處
捐
叨
軍
餉
數
目
開
呈

鑒
核

計

開

張
子
純
六
元

湯
晴
川-

元

趙
敬
韓
二

元

舒
長
庚
二
元

趙
伯
瑜
三
元

朱
紫

湘
五
元

高
伯
銘
一
元

陶
毓
耆
八
元

唐
翌
齋
五
元

楊
字
祥
四
元

侯
家
源
五

角

李
寶
田
一
元

金
尙
齋
二
元

楊
李

平
五
元

嚴
宋
侯
一
元

周
扆
民一
元

士
仲
和
一
元

熊
冕
堂
二
元

沈
鳴
珂
一

元

施
本
懷
十
元

沈
齡
九
六
元

魯
敬

祥
三
元

林
元
五
元

程
照
鍾
五
元

吳

進
卿
五
元

馬
金
林
一
元

楊
才
貴
五
元

錢
大
五
角

任
元
志
五
元

劉
仙
峰
五

角

林
良
一
元

梁
杏
章一
元

梁
扶
一

元

梁
勤
一
元

陳
新
一
元

張
阿
陶
一

元

徐
甘
南
二
元

朱
家
嶺
一
元

夏
晋

祐-

元

施
邦
年
一
元

張
寳
林
一
元
五

角

曹
鶴
皋
一
元

趙
雲
淸
一
元

黄
言

海
一
元

朱
阿
榮
一
元

沈
鬥
渭
一
元

王
阿
雙
二
元

朱
阿
松
一
元

徐
大
升
一

元

任
祥
陞
一
元

張
阿

松
一
元

劉
福

一
元

倪
關
生
一
元

冉
憲
順
一
元

包

金
二
元

陳
阿
炳
一
元

潘
阿
全
一
元

奚
長
庚
一
元

黃
連
貴
一
元

張
林
泉
一

元

龔
順
榮
二
元

羅
金
成
一
元

顧
德

義
一
元

邱
庚
申-

元

易
阿
南
一
元

陳
大
喜
一
元

陳
子
定
一
元

奚
榮
生
一

元

谷
吉
祥
一
元

陳
發
源一
元

彭
金

華
二
元

李
阿
祥
一
元

沈
阿
毛
一
元

陳
坤
林
一
元

李
光
賢
一
元

陳
永
康
一

元

姜
毛
毛
一
元

王
河
陶
五
月

徐
子

卿
一
元

黃
成

發
五
角

居
關
容
二
元

楊
巧
雲
五
角

李
永
發
一
元

胡
彥
臣
五

角

胡
松
五
角

王
福
貴一
元

吳
金
成

看
馬
錫
全
一
元

黃
大
根
五
角

陳

長
根
一
元

徐
阿
陶
五
角

陳
永
生
一
元

林
附
四
五
角

朱
海
祥
一
元

張
積
財

一
元

王
本
傑
半
元

薛
桂
生
一
元

彭

東
生
半
元

朱
土
根
半
元

田
得
耕
半
元

奚
木
生-

元

到
棟
元
半
元

吳
長
生

半
元

楊
關
容
一
元

邵
福
仁
半
元

胡

德
林
一
元

沈
計
發
二
元

彭
湘
峯一
元

張
志
江-

元

龍
國
鎭
一
元

黃
塢
一

元

吳
錫
生一
元

樂
餘
興一
元

王
川

一
元

林
善
福
一
元

易
順
和
一
元

張

沛
林一
元

萬
鎭
山
一
元

沈
雲
山一
元

曹
阿
途
一
元

劉
家
施
一
元

李
附
三

五
角

魯
啓
潘
一
元

朱
阿
璋
五
角

龔

毛
雨
一
元

楊
子
勤
五
角

奚
阿
毛
一
元

喬
魁
林
五
角

周
阿
全
五
角

楊
木
全

二
元

姜
趙
發
五
角

劉
太
八
一
元

丁

桂
雲
五
角

李
紹
華
五
角

肖
順
發
五
角

趙
世
康
一
元

楊
文
廷
一
元

曹
安
五

角

李
頭
生
一
元

李
承
義

，元

陳
二

五
角

陳
滿
林
五
角

陳
富
林
五
角

譯

啓
一
元

王
鴻
書
五
角

沈
銀
樓
五
角

趙
錫
榮
一
元

周
文
峯
一
元

賴
唐
五
角

鄧
垣
二
元

黃
永
貴
五
角

陛
則
寶
五

角

丁
貴
全-

元

羅
漢
皆
五
角

王
金

生
二
元

徐
妙
貞
五
角

陸
紫
别
一
元

林
四
福
五
角

蔡
秀
年
五
角

王
玉
齋
五

角

姜
榮
松
五
角

譚
吉
慶
五
角

蔣
到

生
五
角

陸
阿
寶
五
角

谷
耀
室
五
角

徐
張
生
五
角

楊
維
詩
五
角

錢
海
張
五

角

湯
桂
山
五
角

羅
毛
雨
五
角

顧
春

林
五
角

楊
紹
春
五
角

戴
榮
富
五
角

劉
十
三
二
元

王
楚
懷-

元

以
上
近
計

大
洋
二
伯
零
一
元
半
小

洋
二
伯
四
十
五
角

陳
勇
經
募
熱
心
諸
君
捐
漢
軍
餉
銀
洋
首
飾

衣
服
等
物
於
舊
歷
十
二
月
初
二
日
連
同
捐

册
存
根
呈
交
江
蘇
都
督
府
參
謀
廳
募
餉
東

收
訖
所
有
應
募
諸
君
姓
名
捐
數
合
行
登
報

如
下

倪
烈
承
五
元
又
皮
褂一
件

陳
預
千
八
元

沈
維
祺
六
元

倪
載
臣
皮
褂一
件

陳

心
伯
十
元

沈
維
綱
二
元

倪
徵
久
二
元

又
皮
袍
一
件

陳
西
墨
五
元

姜
沛
二
元

陳
季
良
七
元

陳
國
際
十
五
元

鈕
副

嘉
一
元

陳
連
昌
十
元

陳
繼
成
二
十
元

郁
連
城
二
元

沈
孔
嘉一
元

沈
叙
堂

八
元

陸
希
聰

陸
希
景
合
五
元

沈
雄

一
元

沈
石
泉
五
元

陸
寳
善
五
元

謝

雲
龍
一
元

沈
朋
壽
金
押
髮
一
只
計
重
七

錢-

分
半

沈
昌
驥
二
元

陳
壹
親
堂
十

五
元

沈
秀
夫
十
元

施
丕
十
元

衞
濟

南
一
伯
元

陳
合
盛
二
元

王
升
二
元

張
建
侯
一
元

王
乃
幹
五
十
元

顧
洪
緖

十
二
元

沈
志
禹
五
角

陳
棣
蕚
字
東
分

二
十
元

施
文
錦
二
元

三
益
雨
等
小
學

全
體
學
生
三
十
四
元
小
洋
五
角
又
銅
元
五

枚

倪
國
楨
二
元

周
志
卿一
元

徐
式

如
二
元

沈
雨
樓
五
元

陳
懷
德
堂
二
元

黃
盛
昌
二
十
五
元

黃
用
貴
二
元

陸

東
山一
元

順
昌
新
十
角

劉
瑞
岐
十
市

施
言
揚
七
元

陳
勇
五
元

0

中
華
民
國
協
濟
總
會
收

到
蘇
州
梓
義
公
所
經
募

軍
餉
淸
單

陳
生
泉
君
五
元

陳
永
興
君
二
元

陳
生

大
君
十
元

李
行
記
五
元

馬
茂
釘
君
十

元

唐
春
山
君
五
元

陸
仲
英
君
一
元

姚
桂
别
君
三
元

鍾
祥
順
君
一
元

周
聘

泉
君
三
元

鍾
雙
卿
二
元

郁
富
卿
一
三

馬
沂
湄
君
八
元

孫
春
記
三
元

張
生

記
二

元

王
生
祥
君
一
元

錢
靑
記
五
元

陳
永
昌
五
元

姚
桂
亭
一
元
六
角

失

門
海
一
元

蔡
季
春
一
元

鍾
聚
山
發
一

千

文

頭
增
祥
一
元

柳
桂
芳
二
元

馬

庭
章
四
元

史
榮
泰
二
元

姚
漢
廷
十
六

元

范
蘊
泉
三
元

殷
壽
堂
二
元


